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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专业问题知识库
（2023 年 7 月）

第一部分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

0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1.如何区分使用 2021 年《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消

耗量标准》“12-74 薄型釉面砖 每块面积 0.06m2 以外 不

勾缝”、“12-78 厚型釉面砖 每块面积 0.06m2 以外 不勾

缝”中的薄型釉面砖、厚型釉面砖？

答：12-74 子目中薄型釉面砖一般采用 5～6mm 厚面砖，

12-78 子目中厚型釉面砖一般采用 7～9mm 厚面砖。

03 通用安装工程

2.依据 2021 年《通用安装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

的，截面面积 10mm2（不含）以下的导线与设备连接时，

是否执行“焊压铜接线端子”子目？铜端子规格是 10~300，

10mm2 以下如何处理？

答：第四册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第四章控制设备及低压电

器安装中“焊压铜接线端子”子目适用于截面面积 10mm2

及 10mm2以上的导线与设备连接时使用；截面面积10mm2（不

含）以下的导线与设备连接时，无需执行焊压铜接线端子子

目，该工作内容已包含在相应设备安装子目中。

3.依据 2021 年《通用安装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

的，第四册电气设备安装工程中母线安装子目是否包含母线

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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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包含。

4.消电检是否属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内容？

答：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二十七

条，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应当对建设工程消防设施性

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检测合格。消电检为消防验收

检测，不属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内容。

5.依据 2021 年《通用安装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确定

建筑安装工程费的，通风空调工程中多联体空调机室外机与

室内机之间的铜管安装如何执行？

答：铜管安装按连接方式执行第八册《工业管道工程》

相应子目。

6.根据《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

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京建法〔2

021〕11 号）相关规定，《预算消耗量标准》未包括的建筑

安装工程费用项目，须自主测算，合理确定，《北京工程造

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了相应费用指标的，在编制最高

投标限价时，不得低于编制当期相应费用指标的中间值计算

的费用。某项目编制最高投标限价，一般计税条件，编制期

为 2023 年 2 月，智能化工程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调试及试运

行的点数大于 2000 且小于 5000 点的，如何依据《北京工程

造价信息（建设工程）》计算编制当期相应费用指标的中间

值计算的费用？

答：按照《北京市工程造价信息》（总第 269 期，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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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2 月）第 133 页“5 建筑智能化工程系统调试及试运行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5000 点以内，每增加 300 点时，一般

计税条件下，单价为 2.9-4.8 元/点”，需调试的点数大于

2000 且小于 5000 点的，每增加 300 点数，那么增加单价不

得低于（2.9+4.8）/2=3.85 元/点，即当总点数为 2001 点

时，增加点数超过 1 点，不足 300 点时，按照 2001×〔（3

3+37）/2+（2.9+4.8）/2〕=77738.85 元，当总点数为 230

1 点时，超过 301 点，不足 600 点时，2301×〔（33+37）/

2+（2.9+4.8）/2×2〕=98252.7 元。

7.2021 年《通用安装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第十一册信

息通信设备与线缆安装工程中地下定向钻孔敷管子目 30m

以下（处）如何执行？

答：子目中“处”是指按所钻工作孔的孔径区分，1 孔

为 1 处，如 14 根管在同一孔中敷设，14 根算作 1 处。

04 市政工程

8.2021 年《市政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第一册通用项目

中机械拆除旧路结构子目的适用情形？

答：适用于采用液压混凝土破碎炮拆除市政道路旧路结

构层，不区分道路结构形式。拆除旧路结构厚度超过 15cm

厚的，还需配合“拆除旧路结构每增 5cm”子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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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8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额》

1.如何理解《关于执行 2018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

定额〉和 2018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工期定额〉通知》

（京建法〔2019〕4 号）中赶工措施增加费的下限费用标准？

答：根据《关于执行 2018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

额〉和 2018 年〈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工期定额〉通知》（京

建法〔2019〕4 号，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第六条的

规定，在压缩定额工期的，应按要求编制保证工期的技术措

施，赶工措施增加费应当根据相关技术措施、拟投入的生产

资源和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测算，并在工程量清单中“总价

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中单独列项，其中编制最高投

标限价时，测算的赶工措施增加费不低于按《通知》给定费

率计算的金额。

赶工措施增加费的测算方法以成本估算法为主，必要时

可以辅以指标估算（经验数据）法，两者组合使用。详见《2

018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工期定额〉和 2018 年〈北京市房

屋修缮工程工期定额〉及配套管理文件实施要点和操作指

南》（2019 年 6 月版）

2.压缩定额工期，赶工措施增加费测算费用内容包括哪

些？

答：赶工措施增加费测算费用内容包括：

（1）因压缩定额工期而导致增加投入人工的窝工费用；

（2）必须延长劳动作业时间的加班和降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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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励费用；

（4）增加一次性投入的周转材料、工器具的租赁（摊

销）、损耗费用；

（5）增加投入的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用；

（6）增加的宿舍、办公等临时设施、安全防护措施等

费用；

（7）增加的项目管理费用和资金成本等。



— 6 —

第三部分 政策文件及其他

1.建筑垃圾场外清运是否属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出范

围？

答：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

-2013）及其配套计算规范、《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

工费管理办法》（京建法〔2019〕9 号）及北京市相关规定，

建筑垃圾场外清运不属于安全文明施工费组成内容。

关于建筑垃圾运输处置计价的相关规定，详见《关于建

筑垃圾运输处置费用单独列项计价的通知》（京建法〔201

7〕27 号）

2.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

京市房屋修缮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的通知》

（京建发〔2021〕201 号），本标准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

执行，是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编制最高投标限价的依据，国有

资金投资的项目通常包括哪些？

答：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包括全部使用国有资金（含国

家融资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

（1）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包括：

①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②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资金的项

目；

③使用国有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有国有资产投资者

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2）国家融资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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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②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③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④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⑤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3）国有资金（含国家融资资金）为主的工程建设项

目是指国有资金占投资总额 50%以上，或虽不足 50%但国有

投资者实质上拥有控股权的工程建设项目。

3.某建设工程，合同中包括引起价格调整的物价波动风

险范围及幅度的约定，但与《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

人工、材料等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京建

发〔2021〕270 号）有关规定不一致，应如何执行？

答：按照《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人工、材料等

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京建发〔2021〕2

70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条文释义与要点说明（202

1 年 9 月版）第 11 页中的说明：“合同有约定的，原则上

应按合同约定执行。只有合同对风险幅度和范围没有约定、

约定不明、合同有约定但采用固定价包干的或发生情势变更

的，才适用指导意见第三条所述需要签补充协议的情形”。

该项目合同中对“物价波动风险幅度和范围”已有具体约定，

原则上应按合同约定执行。

4.竣工图编制费是否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的组成内容？

是否包含在施工总承包合同价款内？

答：（1）《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

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 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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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组成不包含竣工图编制费。北京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发布的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也不包含竣工图编制费。

（2）按照《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

002〕10 号），竣工图编制费属于工程设计收费中其他设计

收费的内容。

（3）施工总承包合同是否包含竣工图编制费，需根据

合同相关约定判断。

5.依据 2021 年《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

量标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人材机的价格如何确定？

答：根据《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21 年〈北京市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

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京建法

〔2021〕11 号）第三条第一款，招标人依据 2021 年《北京

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编制最高投标限价

的，施工生产要素的价格，应依据招标文件所载明基准期的

《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

价”（以下简称“信息价”）确定；《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

设工程）》未发布相应信息价的，招标人应通过市场询价等

方式合理确定。

需要说明的是：《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是

由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编制发布的，设有“工程造

价信息价”“市场参考价”“厂家参考价”“绿色建材推广”

和“费用指标”五个专栏。其中：“市场参考价”“厂家参

考价”“绿色建材推广”涉及材料价格信息供市场主体参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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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中“2021 建设

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人工工日市场价格信息”包括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与规费是否重复？

答：《北京工程造价信息（建设工程）》中“2021 建

设工程预算消耗量标准人工工日市场价格信息”包括社会保

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规费”指企业按照国家

及北京市的法律、法规规定，为职工和工人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不包括工人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二者不重复，应分别计算。

7.北京市建设工程 2022 年 1 月 1日以后发布招标文件

的，依据国家标准工程量清单计价时，不再体现规费清单，

规费如何计取？

答：依据《关于印发〈关于执行 2021 年〈北京市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和〈北京市房屋修缮工程

计价依据——预算消耗量标准〉的规定〉的通知》（京建法

〔2021〕11 号），综合单价由人工费、材料（设备）费和

施工机械费的合计（直接工程费），以及企业管理费、利润

和规费等费用组成，规费应按北京市相关规定并执行《关于

印发配套 2021 年〈预算消耗量标准〉计价的安全文明施工

费等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1﹞404 号）要求。

8.《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京建法〔2019〕9 号）是否适用配

合文勘相关工作安全文明施工费的计价？

答：不适用。《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

工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法〔20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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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房屋建筑（含装

饰装修、房屋修缮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安全文明施

工费的计价及其管理。具体适用的工程范围如下：

（1）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包括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市政道路、桥

梁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2）单独的装饰装修工程；

（3）房屋修缮工程，包括平房维修、翻建、局部改造，

老旧小区节能改造、加装电梯，古建筑修缮等。

9.2023 年 1 月 8 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

管”，请问现行的《关于明确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常态化疫情

防控措施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2〕190 号）中安

全文明施工费下限费用标准是否要进行调整？

答：暂未调整。由于现阶段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

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要求未作出调整，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

投标报价时，按照《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

工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京建法〔2019〕9 号）

规定，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根据相关施工措施和市场价格测算

确定，但不得低于按《关于明确安全文明施工费中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费用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22〕190 号）中

下限费用标准（费率）计算的金额，且不得作为让利因素。

10.根据《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人工、材料等市

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京建发〔2021〕270

号）中“价格变化幅度的计算”规定，某项目人工工日单价

基准价格为 100 元/工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载明单价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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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元/工日，合同履行期间价格为 110 元/工日，人工风险幅

度为±5%，请问此时是否超过约定的风险幅度？

答：根据《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人工、材料等

市场价格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指导意见》（京建发〔2021〕2

70 号）中“价格变化幅度的计算”规定，该项目已标价工

程量清单中载明单价 150 元/工日高于基准价格 100 元/工

日，因此在确定人工风险幅度时，合同履行期间价格的跌幅

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涨幅以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

书中载明单价为基础确定。

（1）判断跌幅，需以基准价格为基础确定：

（110-100）/100=10%，未低于人工风险幅度-5%

（2）判断涨幅，需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载明单价为

基础确定：

（110-150）/150=-26%，未高于人工风险幅度+5%

因此，该项目人工未超出风险幅度，无需调整。


